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西城区濮阳市金亿达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7·2”污水井窒息
事故评估报告

2024年7月2日20时05分，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刀郎西街污水管道维修作业现场（刀郎西街与华兴路十字交叉口西侧约200米处），发生一起污水井窒息事故，1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124.9014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法律法规，2024年7月5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工作。2024年8月22日，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西城区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7·2”污水井窒息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以下简称“《评估办法》”）的要求，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评估工作过程
2026年1月29日，师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成立由师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原事故调查组组成单位有关人员组成事故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处理情况及举一反三责任落实情况开展评估。2月3日，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综合分析，对责任追究及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了检查评估，形成了评估意见。2月9日，经事故评估组研究讨论，形成了事故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追究落实情况
1.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师市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6.5.1.2条，对其作出处人民币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截至2024年9月18日，全部执行完毕。
2.新疆腾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分公司：师市应急管理局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6.5.1.2条，对其作出处人民币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截至2024年9月18日，全部执行完毕。
（二）事故责任人员追究落实情况
1.孟*超：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师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4.5.1条、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25%（人民币19200.25元）的罚款，截至2024年9月18日，全部执行完毕。
2.洪*军：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安全管理人员，师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4.5.1条、第4.5.2条之规定，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30%（人民币18987.9元）的罚款，截至2024年9月18日，全部执行完毕。
3.骆*丽：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师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第2.5条之规定，对其处上一年年收入40%（人民币14400元）的罚款，截至2024年9月18日，全部执行完毕。
4.付*越：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工作人员，2025年8月，师市纪委监委给予其诫勉谈话处分。
5.陈*：新疆腾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25年8月，师市纪委监委给予其诫勉谈话处分。
6.辜*奎：新疆腾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分公司法定代表人，2025年8月，师市纪委监委对其进行约谈，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
[bookmark: _GoBack]7.魏*科：新疆腾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分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8月，师市纪委监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按照图木舒克市人民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要求，事故相关单位认真落实了事故报告提出的整改措施建议。
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完成后退场。
新疆腾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市分公司深刻汲取了事故教训，召开了事故警示教育会议，事故项目认真履行了开复工审批及安全生产条件检查。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汇编，建立了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完善了第三方外包作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能够履行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程序，并对第三方作业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提高了现场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
图木舒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紧急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认真组织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在施工合同中明确了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对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认真查找、整改日常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强化了开复工环节的安全监管，定期组织辖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积极落实了各项整改防范措施。
师市城市管理局组织开展了事故警示教育，召开了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聚焦城镇管网、市政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专项整治，并对图木舒克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市政工程建设进行了安全指导，对辖区物业公司有限空间作业开展了安全教育培训，积极落实了各项防范整改措施。
四、检查评估结论
综上，师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依规对2家企业及3名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累计收缴罚款105.258815万元，5个行政处罚案件已全部结案。师市纪委监委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4名公职人员给予相应处分，落实了处理措施。
评估组经过全面评估，形成以下意见：
1.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西城区濮阳市金亿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7·2”污水井窒息事故责任追究全部落实到位。
2.事故相关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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